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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CEDAW緣起與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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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CEDAW緣起與概念-背景、立約旨意

1948年

聯合國起草

《世界人權宣言》

1979 年

聯合國大會通過

1981 年

正式生效，地位
相當於國際婦女
憲章

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
式之歧視情形，促進
性別平等目標之實現。

 涉及多元性別
平等權利，如就
業權、教育權、
農村婦女權、 
社會及經濟權、
法律權、婚姻及
家庭權等。

以確保男女平等及
保障婦女各項權利
得以充分發展。

檢視 婦女權利保
障是否落實、執
行的重要依據，
其重要原則為平
等、不歧視、 國
家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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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~6條文

         權力平等

      優惠差別對待

    家庭及傳統文化

壹、CEDAW緣起與概念- CEDAW 1~30條文

7~9條文

           參政權

         國際參與

         女性國籍

10~14條文

            教育

工作

健康

經濟與社會生活

農村女性

15~16條文

17~22條文

法律權利

婚姻與家庭關係

CEDAW委員會

23~30條文

相關訂約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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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CEDAW緣起與概念- CEDAW三核心

1-6條
不歧視→禁止歧視

•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
•法律上(de jure)之歧視與實際上(de facto)之歧視
•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(非政府組織、機構、個人、企業等)

形式平等→實質平等

•男女平等易流於形式平等或保護主義平等， 應加以辨識。  
必要時需運用矯正式平等以達成實質平等。
• 從「形式平等」到「實質平等」

個人義務→國家義務

•尊重義務，法規或政策必須確沒有直接或間接歧視。
•保護義務，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、提供救濟。
•實現義務，創造有利環境，以積極的政策和有效之方案實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婦女權利，改善婦女的狀況。
•促進義務，宣傳和提倡CEDAW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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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CEDAW條文與一般性建議



CEDAW條文

第2條

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，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
辦法，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。為此目的，承擔：
（a）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

關法律者，應將其列入，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

方法，保證實現這項原則；
（b）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，包括在適當情況下

實行制裁，以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；
（c）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，通過

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，保證切實保

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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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DAW條文

第2條

（d）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，並保證政府當

局和公共機構的行動都不違背這項義務；

（e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任何個人、組織或企業對

婦女的歧視；
（f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包括制定法律，以修改或廢除

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、規章、習俗和慣例；

（g）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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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DAW條文

第3條

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，特別是在政治、社會、經
濟、文化領域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包括制定法律，保
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，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
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。



CEDAW條文

第5條

•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：
（a）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基於性別

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 

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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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條第 1 項：

「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 

 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，特別是：

（b）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，包括在就業方面相同的甄選標準。

（c）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，提升和工作保障，一切服務的福利和條

件，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，包括實習培訓、高等職業培訓和經常性

培訓的權利。

CEDAW條文



一般性建議

第 13 號一般性建議：同工同酬

…考慮研究、發展和採用不分性別標準為基礎
的工作評價制度，以便於對目前主要以婦女為
主的不同性質工作和目前主要以男性為主的工
作進行價值方面的比較…並鼓勵適用集體勞資
協議的各方，努力確保同工同酬原則得到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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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建議
第 39號一般性建議：工作權
D. 工作權(第十一和十四條) 49.原住民族婦女在獲得體面、安全和
報酬適當的就業方面機會有限，這損害了她們的經濟自主權。她們
對農業部門的貢獻巨大，但在自給農業、低技能、非全時、季節性
低報酬或無報酬工作和家庭活動中所占比例過高。大量原住民族婦
女和女童還從事報酬低、工作條件不安全的家政工作。她們在非正
規就業中的比例過高，導致收入、福利和社會保障微薄。她們還在
工作場所面臨歧視性性別成見和種族偏見，包括經常被禁止穿著自
己的服裝或使用自己的語言。原住民族婦女在工作中經常面臨各種
形式的性別暴力和騷擾，所受待遇則與強迫勞動和各種 形式奴役相
當。各國應為原住民族婦女和女童創造平等機會，使其獲得必要的
教育和培訓，以增加就業前景，並為其從非正規經濟部門向正規經
濟部門過渡提供便利。各國還應保證原住民族人民和婦女不受歧視
地繼續從事自己的職業並從中受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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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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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⚫ 臺灣主流社會價值一直存在著以漢人為中心的價值意識型態，導致臺灣社

會發展過程中，讓原住民族長期處於不利的弱勢地位。

⚫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提升原住民族生活環境、保障原住民族權利與福祉為目

標、推動原住民等各項相關措施，其中，原住民族經濟安全保障最基本的

策略即是充分就業，顯見就業與勞動議題經常是政策中的焦點(童伊廸、

江孝文、王慧玲，2020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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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但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中，使得勞動市場的就業環境更加艱困，

原住民族面對主流社會與文化之不同，而有不適應和文化落差之情形，依據

原住民族委員會長期的原住民勞動狀況調查分析，原住民族的就業議題經常

是面臨低薪，就業穩定性低，勞工權益保障不足問題等現象，同時又受到文

化疏離感、生活價值、刻板印象、教育資源匱乏、就業資訊取得困難及家庭

結構等多重因素的影響(童伊廸、江孝文、王慧玲，2020)。

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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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⚫ 原住民族女性在就業層面上，易深受「族群」及「性別」的雙重、交叉歧

視影響，處在社會雙重的弱勢地位，且相較與原住民族男性和一般女性更

處社會中弱勢中的弱勢對象(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，2020；李

碧琪、劉宏信，2015)，在就業甄試上，蒙受不禮貌與不合理的面試待遇

（李碧琪、劉宏信，2015）。

族群

性別
雙重歧視
交叉歧視

原住民族
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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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依據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婦女平均月收入，14~64歲婦女具原住民身分者「沒

有收入」占比較高(21.7﹪)，個人平均收入為1萬9,713元。(新北市政府社

會局委託辦理「婦女需求調查報告書」， 114年3月)。

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⚫ 本市偏區需多元就業機會，原住民及新住民多從事基層技術工及勞動工作。

原住民女性從事「事務支援性工作」占比(39.8﹪)較高、 「服務銷售人員

居次」(31.2﹪)。(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「婦女需求調查報告書」 ，

114年3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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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「原住民族勞動參與情形－按人口特

性分析」資料顯示，在勞動力參與率上，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力參與

率(57.43%)低於原住民族男性勞動參率(72.11%)。在失業率上，原

住民族女性失業率(3.61%)高於原住民族男性失業率(3.21%)，且也

比一般民眾女性(3.46%)高。

原住民族男性

72.11﹪

原住民族女性

57.43﹪

原住民族性別勞動力參與率

原住民族男性

原住民族女性

3.61﹪

3.21﹪

3.32﹪

原住民族性別失業率

原住民族女性

原住民族男性

一般民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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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顯示，女性原住

民族勞動力人數為301,288人，女性失業人口數為5,267人，男性失

業人口數為4,997人，女性原住民族失業率為3.61%，男性為3.21%，

女性原住民族失業率高於男性原住民族。

500

1,500

3,500

5,500

5267 4997

原住民族女性、性失業與就

業人口數

原住民男性原住民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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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最新「113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摘要分析與統計

結果表」，原住民族勞動力總人數301,288人，男性155,553人，女性

14,51735人。失業總人口數10,264人，男性4,997人，女性5,267人。

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0

200,000

400,000

600,000

1

301,288

155,553

145,735

113年原住民就業人口

勞動力總人口數 原住民族男性 原住民族女性

失業總人口數

原住民族男性

原住民族女性

0

10,000

20,000

1

10,264

4,997 5,267

113年原住民失業人口

失業總人口數 原住民族男性 原住民族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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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最新「113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摘要分析與統計

結果表」之原住民族非勞動力狀況， 113年原住民族非勞動力人數有 

163,471人，女性總人數108,024人，男性總人數60,169人，原住民族女性

未參與勞動最大的原因為料理家務，佔40.80%；其次為高齡、身心障礙，

佔27.22%；第三為求學及準備升學21.87%。

0

50,000

100,000

150,000

男性
女性

60,169
108,024

原住民族未參與勞動就業人口

(113年)

男性 女性

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
原住民族女性未參與勞動最

大的原因在料理家務，佔

40.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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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前述統計資料顯示來看，不管是在勞動力參與率、失業率、

就業人數及找尋工作過程上，原住民族女性相較於一般女性、原

住民族男性更加處於弱勢。因此，需協助提升原住民族女性的勞

動參與率與就業力。

參、台灣原住民族女性就業弱勢議題與性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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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原住民女性求職就業案例分享



26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26

案例1－原住民女性面試篇(文獻案例)

資料來源：原住民族委員會CEDAW案例教材(1131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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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－原住民女性面試篇(性別觀點分析)

資料來源：原住民族委員會CEDAW案例教材(11311) 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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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－族群歧視求職篇(文獻案例)

資料來源：以 CEDAW 檢視台灣原住民婦女經濟與社會福利現況(李碧琪、劉宏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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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－族群歧視求職篇(分析討論)

針對上述案例2，台灣原住民婦女生活處境的現況，現
行政策對於消除原住民婦女相對弱勢處境仍有非常大
的差距，甚至需再檢視政策制定的價值思維。雖然明
訂相關法律，但與亞州國家對原住民婦女遭受的壓迫
與歧視事實、對於落實原住民婦女參與自決的權利、
對推動原住民族認同與文化等之應有作為落差懸殊。

資料來源：以 CEDAW 檢視台灣原住民婦女經濟與社會福利現況(李碧琪、劉宏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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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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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

女性

公私部門

公部門

1.改善措施-原民
會相關計畫措施

2.就服站

私部門

採進用比例與表
揚

新北市原民局

管轄單位

1.部落大學開設訓練課程

2.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

3.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

4.TaTak新北市原住民族就業服務據點

法規保障

1. 原住民族基本
法第17條

2. 原住民族工作
權保障法第二章
比例原則

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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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公部門】

⚫ 改善措施-112年度超額進用原住民族機關（構）及廠商獎勵表揚

實施計畫

為鼓勵公私部門關注原住民族就業發展議題，勉勵其對促進原住民

族穩定就 業之貢獻，透過獎勵方式嘉許超額進用原住民族績優單位，

保障原住民族工 作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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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公部門】

⚫ 新北市就業服務站

原住民族委員會派駐的「原住民就業服務專員」，協助原住民就業。

⚫ 婦女就業服務

為提供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之弱勢婦女，協助其自立自強，解

決生活困難，並結合轄區內相關社政、民間單位資源，提供支持性

就業服務，排除就業障礙，以順利投入職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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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公部門】

⚫ 透過原民會原住民族職業訓練運用計畫，辦理原住民族族人想要

（再）參加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之職訓項目，俾有效訓後媒合

就業機會，提升職業訓練成效。透過訓練與就業媒合的方式，以

期更多力量協助原住民族女性就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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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私部門】

⚫ 透過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二章比例進用原則，讓原住民族女性去

私部門求職時，也有比例的保障名額。

⚫ 透過原民會超額進用原住民族機關（構）及廠商獎勵表揚實施計畫，

獎勵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廠商依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》進用原

住民族人數超過法定比率，及促進非義務廠商共同保障原住民族就業

機會，特舉辦公開表揚活動，以資嘉許勉勵，以增加公私部門願意進

用原住民族族人，亦讓原住民族女性有機會進入公私部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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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】

透過部大開辦多元訓練或技能課程，以提升原住民族女性職業技能，

促進就業，使其能順利進入職場。

新北市原民局管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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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都會西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】

本局管轄之都會西區原住民
族家庭服務中心，針對有就業需
求之弱勢原住民女性，提供就業
諮詢與轉介服務，從中了解原住
民族女性遭受困境之因素，並且
協同就服員共同家訪。

37

新北市原民局管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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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管轄之原住民文化健
康站為綜合服務站，亦是
建構符合原住民族特性之
照顧服務，並有助提供在
地工作機會予原住民族女
性。同時亦會提供相關照
顧技能訓練資訊，予原住
民族女性報名上課。

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原住民文化健康站】
新北市原民局管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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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服務據點於114年2月3日正式
進駐位於新店區TaTak新北市原住
民族就業服務據點，設置督導1
名，就業服務員4名，除輔導原住
民族民眾就業外，也會深入原住民
聚落，提供符合在地族人需求的就
業諮詢及輔導。

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【TaTak新北市原住民就業服務據點】

新北市原民局管轄單位



原住民族基本法

• 第 17 條

• 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，並針對原住
民社會狀況及特性，提供職業訓練，輔導
原住民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士證照，
健全原住民就業服務網絡，保障其就業機
會及工作權益，並獲公平之報酬與升遷。

• 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，另以法律定之。

40

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

原住民族基本法
• 第 26 條

• 政府應積極辦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事項，
規劃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，並特別
保障原住民兒童、老人、婦女及身心障礙
者之相關權益。

• 第 29 條

• 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尊嚴及基本人權，應
於國家人權法案增訂原住民族人權保障專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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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130003&flno=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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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保障原住民族就業自治條例(112 年 8 月 16 日 修正)

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• 第 1 條 第1項

• 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，貫徹憲法消除
性別歧視、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，
爰制定本法。

• 第 6-1 條

• 主管機關應就本法所訂之性別、性傾向歧
視之禁止、性騷擾之防治及促進工作平等
措施納入勞動檢查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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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6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6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6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6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6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6-1
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• 第 7 條

•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、甄試、進用、分發、配
置、考績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第 8 條

•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、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，
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
• 第 9 條

•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，不得因性別或
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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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9


性別工作平等法
• 第 10 條
•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；

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，應給付同等薪資。但基於年資、獎懲、
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，規避前項之規定。

• 第 11 條
•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

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• 工作規則、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，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

有結婚、懷孕、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，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；
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。

•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，其規定或約定無效；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
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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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1
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• 第 12 條

• 本法所稱性騷擾，指下列情形之一：

• 一、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有性
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對其造成敵意性、脅
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
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。

• 二、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、
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作為勞務契約
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報酬、考績、陞遷、

降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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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升新北市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就業力

               【法規保障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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